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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方庄地区办事处。
执法主体数量：1个。
2、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方庄地区执法队设置有队长、副队长、内勤、法制及一线执法岗位。根据丰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方庄地区办事处整体安排，1人调入方庄地区办事处综合执法平台工作，2人调入办事处党群工作办公室学习交流，全年实际在岗执法力量平均为17人。
3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在岗执法队员17人，全部投入行政执法工作。
4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方庄地区政务中心主要面向群众办理养老助残、医疗卫生、住房保障、社会保障、退役军人服务等政务服务，受理民政、残联、卫计、社保、医保、退役军人、工会、财税、交通等业务。
5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2019年度方庄地区执法队共完成行政执法检查1200家次，开展各项整治900余次，出动执法队员4500余人次，执法车1100余台次，保安及农民工4000余人次。全天候多方位巡查整治辖区内环境秩序问题：共巡查一类大街8300余条次，重点点位4900余次。主要针对疫情防控方面、旅游管理方面、城乡规划管理方面、工商行政管理方面、交通运输管理方面、停车管理方面、园林绿化管理方面、施工现场管理方面、环境保护管理方面、市政管理方面、市容环境卫生方面、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做好执法检查工作。
6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2019年方庄执法队共立案753起，总罚款额为676050元，依照一般程序立案399起，其中违法建设14卷，责改卷49卷，行政处罚657050元。依照简易程序立案8起，行政处罚1700元。小票处罚346起，行政处罚17300元。无行政强制案件。
7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执法队共接收并处理12345热线举报459件，接收并处理96310系统举报件624件。
8、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
无。




